









泉建价协[2023]15号


泉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造价专业
人才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协会行业自律及可持续发展，在协会内组建造价专业人才库。为加强人才库的自律、规范、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造价专业人才成员一切活动按照《泉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章程》所规定的服务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 
第三条 造价专业人才由任职于协会会员单位（工程造价管理、造价咨询、建设、施工、房地产、财政评审、设计、院校、律师事务所等企业、事业单位）且从事建设工程造价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选聘组成。 
造价专业人才分为各个专业小组(建筑、装修、抽筋、安装、市政、公路、水利、古建筑、加固工程、特殊工程等）。 
第四条 造价专业人才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诚实守信原则开展工作。 
第五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造价专业人才库管理工作。 
第六条 造价专业人才库实行聘任制，每届聘任期为四年，按照动态管理，分期、分步健全到位的指导思想适时调整。
第七条 造价专业人才主要工作范围： 
（一）接受协会委托对差异化管理的项目进行审核;
（二）接受协会委托对造价纠纷进行工程量计算等基础工作;
（三）其他事情。 
第八条 造价专业人才应具备的条件： 
（一）本人自愿申请、身体健康、所在单位推荐同意、履行协会管理暂行办法。 
（二） 持经济类或建筑类助理职称以上或有二级及以上造价师证书；
[bookmark: _GoBack]（三） 熟悉工程定额、能够独立完成工程预结算工作，责任心强；
（四）熟练运用广联达、晨曦、海迈、鲁班等算量和计价软件等工具；
（五）造价专业人才成员应任职于协会会员单位，或为协会个人会员。
第九条 造价专业人才库的权利 
（一）向协会提出审核项目的工作结论和和造价纠纷办法。 
（二）参加协会组织造价专业人才业务活动，发表个人意见和见解。 
（三）享有协会颁发的造价专业人才库聘书及荣誉和称号。 
（四）享有造价专业人才库的工作成果和相应报酬。 
（五）享有被聘任或自愿退出造价专业人才库的权利。 
第十条 造价专业人才的义务 
（一）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管理暂行办法。 
（二）参加协会组织造价专业人才库的有关活动，完成协会安排的工作。 
（三）向协会提供工程造价专业相关资料和信息。 
（四）维护协会社会形象和信誉，提高协会影响力。 
第十一条 造价专业人才库人员在协会统一组织下开展业务相关活动，未经协会同意任何个人不得以协会造价专业人才库名义擅自组织任何活动，聘书仅作本协会内部造价专业人才库证书，对外无效。 
第十二条 造价专业人才库成员工作变动应及时向协会办理单位更动等变更手续，如更动后所在单位不予推荐同意，协会书面通知本人退出。 
第十三条 库内造价专业人才有以下情形者，协会将予以除名处理：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本管理办法； 
2、不负责任，弄虚作假，未能客观公正的履行造价专业人才职责； 
3、个人因身体健康、业务能力等原因不能胜任工作。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泉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2023年8月28日




















	泉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造价专业人才库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职  务
	

	单位地址
	
	邮  箱
	

	毕业院校 及所学专业
	
	最高学历
	

	职  称
	
	取得时间
	

	注册执业资格及专业
	
	取得时间
	

	从事工程造价工作年限
	
	申报专业
	

	
主要业绩（近五年不限于一个单位）
	

	
	

	个人申请
	本人自愿申请成为泉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造价专业人才库成员。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推荐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协会审批意见
	泉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章）

	
	                                 年   月   日

	附：学历证书、身份证复印件。在职人员需附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退休人员附用人单位劳动聘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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